
浙江省蔡崇信公益基金会项目管理制度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浙江省蔡崇信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项目的管理，确保

项目运行的合法、合规、合理，实现项目的预期目标，维护基金会、捐赠方和受

益方的权益，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基金会管理条例》和《浙江省

蔡崇信公益基金会章程》的相关规定，特制定本管理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于基金会实施的所有项目。

第三条 基金会设立项目数据库，收集、反馈、筛选、确定符合基金会章程规定

的项目，并通过基金会的官方网站公开向社会公众公布。

第二章 项目的组织管理

第四条 基金会理事会负责基金会每一年度项目计划的审核决定。

第五条 基金会秘书处围绕理事会的决定负责项目的具体执行。

第六条 基金会秘书处设立项目部，配备专职人员，行使项目管理职责。

第三章 项目管理责任

第七条 基金会秘书处对项目管理负全责，项目部要分工明确，落实项目管理责

任人。

第四章 项目立项管理

第八条 在基金会章程与项目策略指导下，项目经理依据理事会决议方向对基金

会自主执行的品牌项目领域进前期调研与可行性分析，完成《项目前期调研报告》，

之后按照基金会的项目实施原则进行项目设计并完成《项目立项申请书》；对非

基金会自主执行的资助项目，由项目经理依据被资助方提出的项目方案进行调研

与分析，完成《项目立项申请书》。

第九条 《项目立项申请书》需清晰阐明项目背景、问题界定、重要相关方、项

目目标与成果、项目策略与关键活动、项目执行团队、项目预算框架等。

第十条 《项目立项申请书》经秘书长办公会讨论审核后，与《项目预算表》、

《项目活动计划表》、《项目立项审批表》等材料提交理事会决议，决议通过后

完成项目立项。

第五章 项目实施管理



第十一条 基金会实行合同制管理，对项目进行监管，确保项目资金按时到位、

项目按照协议执行、达到预期效果。

第十二条 由基金会与执行方签署项目协议，明确约定项目的预期目标、项目内

容、考核指标、付款条件、项目执行负责人（简称为项目负责人）、各方的责任

以及违约责任等，并把项目协议作为基金会检查项目执行情况、项目验收及拨付

项目资金的主要依据。

第十三条 项目协议按项目编号规则进行管理，如同一个项目有多份不同的协议，

协议的编号规则在原项目编号规则后从 1开始顺序累加，原件在协议签署后交基

金会行政部门统一存档，项目部留存扫描电子协议文档和复印件。

第十四条 具体项目执行负责人由项目执行方确定。项目负责人对管理所执行的

项目负全责。其主要职责是：负责项目实施合同的执行，落实项目配套资金的足

额到位；组织项目的具体执行；负责项目的日常管理；负责项目的自查验收及验

收材料准备，配合基金会项目部对项目进行检查和验收，及时向基金会报告项目

执行进展情况及其结果。

第十五条 项目部负责项目监管，按项目把管理责任落实到人。项目监管人的主

要职责是：随时更新项目监测表，定期检查监督项目执行情况并填写项目监测报

告，监督项目的工作成效，处理项目执行中出现的问题，回复进度报告，推进实

现项目的预期目标。

第六章 项目资金管理

第十六条 基金会对所有公益性支出实行预算制管理。项目须在理事会正式审批

的年度工作计划与预算范围内开展；未在年初纳入工作计划与预算的新立项项目，

由项目部按照项目立项流程进行立项申请，经理事会审批后纳入追加预算，以兼

顾项目资金的计划性与灵活性。

第十七条 项目经理依据项目合作协议条款、项目进度、监测与评估结果向项目

合作机构拨付资金。项目合作机构须向基金会提供合法有效的费用凭证。

第十八条 项目经理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应密切监测项目进展并督促合作机构按照

合作协议执行项目活动，确保项目资金的合法、合理、高效、透明使用。

第十九条 基金会须在与项目合作机构签署的合作协议中明确，在项目中期及终

期项目款项拨付前，项目合作机构或项目经理须提交项目阶段性或项目结项报告，

项目经理会同财务部或第三方专业机构做出评估意见后，提请付款申请进行拨款。



第二十条 项目经理会同基金会财务部或委托具有资质的第三方专业机构对项目

资金的使用进行财务监督、抽查与专项审计。财务部在半年度与年度总结时提交

完整的财务报告与审计报告。

第二十一条 基金会财务管理严格按照《基金会管理条例》、《民间非营利组织

会计制度》执行，确保资金使用的规范、透明。项目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接受上级

财政部门、登记主管机关和基金会监事的检查与监督。

第七章 项目监测与评估管理

第二十二条 项目监测与项目评估是基金会项目管理工作的重要部分。每个项目

都需要在《项目建议书》中明确列示项目的监测、评估计划与方案。

第二十三条 项目经理按照项目监测计划定期进行项目监测，并完成项目监测报

告，即时、准确的反应项目活动的开展情况以及目标达成情况。

第二十四条 项目监测报告作为项目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由秘书处审核并指导

项目后续开展。经项目监测与验收，未达到项目预期目标，并造成实质性严重损

失或有其他违法违规行为的，基金会有权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及按照项目协议的

要求）追究项目合作单位的责任。

第二十五条 按照项目预算与项目特点，由项目经理提出，经秘书处审批后邀请

具有资质的第三方专业机构进行独立的第三方项目评估。

第二十六条 项目实施结束后，项目经理进行结项确认并完成所有过程性电子、

纸质文档，由秘书处进行归档管理。

第八章 项目信息汇总与披露

第二十七条 基金会对项目实施过程中的各种重要数据进行系统化、制度化管理，

加强基金会透明度并系统汇总、汇报项目成果。

第二十八条 项目部在项目实施的关键环节设立项目信息汇总节点，对重要项目

数据、财务数据进行汇总与分析，每半年度对项目数据信息形成完整的书面报告

提交秘书处与理事会。

第二十九条 传播部将项目信息通过基金会官方网站、微博、微信公众号及其他

媒体，向政府主管部门、相关支持方与社会公众定期发布。

第九章 附则

第三十条 本制度解释权属基金会秘书处，经基金会理事会审议通过，自发布之

日起实施执行。


